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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溪湖鎮溪湖國民中學 

作業程序說明表 

作業編號 14 

作業名稱 學校防災作業 

承辦單位 總務處 

作業程序 

說明 

一、預防作業階段： 

 （一）減災整備作業： 

1.成立「校園災害防救委員會」。 

2.訂定「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書」。 

3.校園環境安全自主檢查與維護。 

4.建築物與設施之防災功能補強。 

5.儲備防災作業緊急應變補給品。 

6.防災教育落實且融入課程。 

 （二）成立「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組織」： 

1.成立「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組織」，詳訂防災組織分工。 

2.建立防災作業情報收集與傳訊通報機制。 

3.建立防災作業緊急醫療救護網、緊急救護協定計畫。 

4.建立搶救物資運用機制、防災救災資源之支援與協定。 

 （三）落實防災作業演練： 

1.規劃防災避難措施與緊急疏散路線。 

2.辦理定期防災演習及不預警防災疏散演練。 

3.建置防災緊急通報系統及與家長的聯繫管道。 

4.建立教職員工緊急時期之上班體制與停課處理流程。 

二、緊急應變階段 

 （一）啟動「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組織」： 

1.召集並啟動「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組織」。 

2.掌握災情持續通報並即時尋求支援。 

3.依災害事故災害等級區分應有作為。 

4.授權或調整因受難或受阻人員之職務代理人。 

 （二）執行救災與避難疏散： 

1.指揮官： 

(1)負責指揮、督導、協調。 

(2)負責協調及主導各組中所有運作。 

(3)負責統一對外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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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報組： 

(1)通報應變中心災情及學校教職員、學生疏散情況。 

(2)蒐集、評估、傳播和使用關於災害與資源狀況發展

的資訊。 

3.避難引導組： 

(1)分配責任區，協助疏散學校教職員、學生至避難所

。 

(2)選定一適當地點作為臨時避難地點。 

(3)協助登記至避難所人員之身份、人數。 

(4)設置服務站，提供協助與諮詢。 

(5)協助疏散學區周遭受災民眾至避難所。 

4.搶救組： 

(1)搶救及搜救受傷或受困人員。 

(2)清除障礙物並協助人員逃生。 

(3)強制疏散不願避難之學校教職員工生。 

(4)依情況支援安全防護組、緊急救護組。 

5.緊急救護組： 

(1)基本急救、重傷患就醫護送。 

(2)提供紓解壓力方法、心理諮商。 

(3)急救常識宣導。 

6.安全防護組： 

(1)協助發放生活物資、糧食及飲水。 

(2)各項救災物資之登記、造冊、保管及分配。 

(3)協助設置警戒標誌及交通管制。 

(4)維護學校災區及避難場所治安。 

(5)防救災設施操作。 

三、復原結報階段： 

 （一）毀損建物與設施之警戒標示。 

 （二）災害復原及災損彙報： 

1.供水供電復原計畫與對策。 

2.校園環境衛生之維護對策。 

3.受損校舍建物與設施之緊急修護、補強對策。 

4.尋求援助措施、經費籌措。 

 （三）安置慰助與創傷輔導： 

1.傷亡人員的安置慰助。 

2.學生復課、補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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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師生身心健康的諮詢與輔導。 

 （四）結報與檢討： 

1.防災作業的結案報告與簽結備查。 

2.防災作業整體運作情形檢討策進。 

控制重點 

一、每年應修訂「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書」。 

二、平時應進行校園環境安全自主檢查與維護。 

三、平時應規劃防災避難措施與緊急疏散路線。 

四、每學期開學後應辦理全校性防災演練，實施複合式防災演練

及無預警防災疏散演練，使全校師生熟悉逃生路線、避難處

所，遇突發事故時，臨危不亂緊急應變與通報。 

五、平時應建置緊急通報系統及與家長的聯繫管道。 

六、災時應掌握災情持續通報並即時尋求支援。 

七、災時應依分工執行救災、救護與避難疏散。 

八、災後應做好毀損建物與設施之警戒標示。 

九、災後受損之校舍建物與設施應緊急修護。 

十、災後應進行人員安置協助與創傷輔導。 

法令依據 

一、教育部 102.03編印「校園災害管理工作手冊」。 

二、依據「教育部主管各級學校及所屬機構災害防救要點」及校

園災害防救計畫(教育部 112年修訂新版示例)。 

三、彰化縣 106~119年防災教育中程計畫。 

使用表單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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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溪湖鎮溪湖國民中學－作業流程圖 

學校防災作業 

階段一、預防整備作業階段：  

1.擬定「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書」 

準備 

7.災害是否發生 

4.成立災害防救委員會 

否 

是 

階段一結束 

3.校園環境安全改善 

校園災害防救委員會(由校長召集) 

2.校園環境自主調查 

5.規劃避難疏散路線 

6.定期辦理災害防救演練 

A 

總務處 

總務處 

學務處 

學務處 

學務處、全體教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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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溪湖鎮溪湖國民中學－作業流程圖 

學校防災作業 

階段二、緊急應變階段： 

  

1.就地緊急避難，尋找掩護保護身體 

5.是否疏散 

4.緊急組內廣播 

否 

是 

3.1災情彙整 
持續通報 

校園災害防救委員會(由校長召集) 

2.啟動緊急應變組織與作為 

7.清點人數並回報通報組 

6.廣播依照規劃疏散路線到達避難地點 

B 

總務處 

A 

3.2避難疏散 
規劃與執行 

3.3緊急救護
與救助 

3.4搶救搜救 
與協助逃生 

3.5救災物資 
與交安管制 

8.向教育處及校安中心通報災情 

通報組 避難引導組 緊急救護組 搶救組 安全防護組 

指揮官(或代理人) 

任課教師、避難引導組 

任課教師 

通報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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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溪湖鎮溪湖國民中學－作業流程圖 

學校防災作業 

階段三、復原結報階段： 

1.毀損建物與設施之警戒標示 

4.結報與檢討 

5.結束 

3.安置慰助、創傷輔導、教學補救 

總務處、學務處 

2.災害復原及災損彙報 

總務處、學務處 

教務處、輔導處 

行政會議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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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溪湖鎮溪湖國民中學 

114 年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評估單位：總務處 

作業名稱：學校防災作業 

評估期間：114年 01月 01日至 114年 12月 31日 

評估日期：115年____月____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 

措施 落 

實 

部分

落實 

未落

實 

未發

生 

不適

用 

一、每年是否訂定「校園災害防救計

畫書」。 
      

二、平時是否進行校園環境安全自

主檢查與維護。 
      

三、平時是否規劃防災避難措施與

緊急疏散路線。 
      

四、每學期開學後是否辦理全校性

防災演練，實施複合式防災演練

及無預警防災疏散演練，使全校

師生熟悉逃生路線、避難處所，

遇突發事故時，臨危不亂緊急應

變與通報。 

      

五、平時是否建置緊急通報系統及

與家長的聯繫管道。 
      

六、災時是否掌握災情持續通報並

即時尋求支援。 
      

七、災時是否依分工執行救災、救護

與避難疏散。 
      

八、災後是否做好毀損建物與設施

之警戒標示。 
      

九、災後受損之校舍建物與設施是

否緊急修護。 
      

十、災後是否進行人員安置協助與

創傷輔導。 
      

填表人：           複核： 

註： 

1. 機關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一類

之作業流程合併 1 份自行評估表，就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若屬跨職能整合作

業項目，各評估單位得分別製作 1份自行評估表，就業管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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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未發生」或「不

適用」；其中「未發生」係指有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但評估期間未發生，致無法評估

者；「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或無

法重點所規範之業務等；遇有「部分落實」、「未落實」或控制重點未配合修正之「不適

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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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溪湖鎮溪湖國民中學 

自行評估計畫之抽樣筆數說明 

 

 

為確保自行評估之有效性，各科室佐證資料之蒐集應依內部控制制度抽核標準

表（表 1）辦理，採隨機抽樣方式，自母體抽核一定之樣本數量作為佐證依

據，針對所抽出之樣本進行評估，並非是所有案件的彙整，但應定義出抽樣筆

數１筆事件的範圍。 

 

作業編號 14 

作業名稱 學校防災作業 

筆數定義 每年辦理 1次視為 1筆資料。 

評估期間 

發生筆數 

 

本次抽樣 

評估筆數 

 


